
第 46 屆國際技能競賽第 2階段國手選拔賽	

注意事項(說明)	

職類名稱：27 珠寶金銀細工	 第	 1 頁，共	 1 頁	

（註：含競賽時程表，如有淘汰賽或提前競賽，請於注意事項說明）	

1. 競賽時間為 15 小時，包含兩大部分 1.按圖施工 2.設計與執行製作。 
2. 設計與製作部分說明： 

2.1 競賽第一天提供 10-15 張設計風格元素圖。選手必須依照試題主要部件 

的特定區域進行設計。須設計 3 個包含有標註想法的草圖-須標示材 

料，概念，機能註釋，石頭，鑲台等設置。。（如附圖一） 

2.2 競賽第二天將第一天的草圖繼續發展構思畫出 1 包含有標註 

        材料，概念，機能註釋，石頭，鑲台等等。 

2.3 第三天最終設計圖需標註有關如何製作某些零件的註釋-結構註 

釋…等，並且必須包含有關概念/創作說明。 

2.4 第三天將依據最終設計圖執行製作與試題主要部件結合為完整一個組 
件。 

2.5 設計圖必須符合競賽的約束條件。 
 

3. 設計項目 
作品是否包括簡介中概述所有的設計約束條件。 
• 包含 1 到 4 個零組件（層次或成型）。 
• 包含鏤空設計。 
• 包含兩種鑲台設計。 
• 包含提供的圖庫元素 。 
• 最終設計圖請解釋設計背後的動機和靈感 – 條列式或敘述性說明。 
（如附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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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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